（自然人）

聲   明   書

茲聲明本人絕無下列各款規定情事，倘有虛偽不實或違反規定者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聲明。（請勾選）
□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/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/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7條各款規定情事
□同時申領保險代理人/保險經紀人/保險公證人執業證書

□同時為兩家以上公司擔任簽署工作
□未親自執行簽署業務（屆期換證）
□積欠罰鍰及其他規費（屆期換證）
□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事項

此致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

聲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出生日期：

電話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註：本人同意提供上列資料供所屬公會（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、台北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）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，為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之用，並得查詢或請求閱覽，請求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、停止處理或停止利用及刪除。
